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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共识声明重申了NSWP作为全球性工
作者人权和法律的倡导平台。这个共识声明
是在与NSWP成员开展全球咨询的基础上起
草的。我们的成员是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
160多个性工作者组织，包括地方、区域和国
家的网络。这个共识声明代表了NSWP成员
和他们所代表的性工作者的利益，包括所有
性别、阶级、种族、民族、健康状况、年龄、国
籍、公民身份、语言、教育水平、残疾和其他
因素的性工作者。1

NSWP感谢开放社会基金会公共卫生项
目（SHARP）所提供的资金支持，同时也感
谢所有参与起草本文件的NSWP成员。

1 在这个声明中，“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”指女性、男性和跨性别性工
作者。全世界的性工作者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跨性别社区——在全
球的语境下我们使用“跨性别”(trans)一词，但不同的地区会使用
不同的词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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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共识声明是在NSWP的核心
价值基础之上起草的：

1 认同性工作是工作。

2 反对所有形式的刑事化和所有其他对性工作（包括性工作
者、顾客、第三方*、家庭、伴侣和朋友）在法律上的压制

3 支持性工作者的自我组织和自决。

*“第三方”包括管理者、妓院所有者、前台接待、佣人、
司机、房东、出租房间给性工作者的宾馆，以及任何给性工作
提供便利的人。

本摘要介绍了八项基本人权，这
些权利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承认和批
准——载于国际人权公约，以及国家
宪法中。

NSWP和其他社会正义团体认
为，政府有责任积极保护这些基本权
利，并采取措施来保护、尊重和实现
这些基本权利。NSWP在共识声明的
全文中对于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、
以及权利被侵犯时如何处理提出了具
体建议，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查看声明
全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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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会和组
织的权利

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成立和组织性工作者领导的服务、小组、公司、工会
和非政府组织，开展文化、社会、法律和倡导活动。

•	 和平集会和组织来表达观点，组织行动以反对污名
和歧视，推动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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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法律 
保护的权 
利

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免于任意或不符合法律的拘禁、逮捕、迫迁或驱逐，
无论是对本国的性工作者或是流动的性工作者。

•	 不带偏见地获得公平审判和其他正义机制，包括赔
偿，让性工作者获得和使用司法体制。这包括采用性
工作者的证词，不利用从事性工作的历史来反对他
们。

•	 不受歧视和恐吓，能够使用正式申诉机制来投诉有关
政策和部门。

•	 能够报告针对自己的犯罪行为，不再恐惧于报复、逮
捕、拘禁或要求贿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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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于暴力
的权利

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:

•	 免于暴力的生活和工作。

•	 免于奴役，如强迫劳动或债役劳工。

•	 免于强制性的康复项目，包括强制戒毒。

•	 免于强制劳动，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要求提供性服
务，也不能使他们的健康处于危险当中。

•	 免于有辱人格的待遇，包括健康干预，如强制检测和
治疗。

•	 当报告针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时受到警察和法庭的认
真对待和处理。

•	 有一个安全的体制，能够使他们报告当局的暴力、疏
忽和腐败，并且有制度惩罚这些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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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于歧视
的权利

性工作者有权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不因为曾经或正在从事性工作而遭受歧视。这项权利
也应当延伸到与性工作者有关联的人，包括顾客、第
三方、家庭、伴侣和朋友。

•	 免于基于种族、肤色、性别、语言、宗教、政治或其他
观念、国籍或社会出身、财产、出身、阶级、民族、性
别和性别身份、性取向、健康状况（包括艾滋病）、结
婚或其他法律关系、公民或移民身份、流动性、精神
健康或其他状态的歧视。

•	 作为一个享有以下权利的人获得正式承认：有权建立
家庭，进行出身登记，领养孩子，有权与所选择的伴
侣结婚或进行其他公民关系。

•	 获得健康和社会服务，参与宗教机构，同时获得他们
所提供的福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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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隐私受到保护和免于任意干预其家庭、住处、和通信
的权利，不能任意没收个人财产。

•	 免于任意干预，不能公开他们的伴侣、家庭、朋友、同
事、顾客（或任何与性工作者有关的人）的信息或身
份，包括他们的姓名和照片。

•	 国家机关不能强制对性工作者进行登记。

•	 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告知他人性工作者的健康状
况，包括艾滋病状况。

隐私和免
于任意干
预的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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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权
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非歧视、可负担，和文化敏感性的普遍可及的高质量
健康服务。基于以权利为基础的知情告知模式，提供
服务必须包含性和生殖健康服务、毒品减低伤害和治
疗服务、医疗关怀、治疗慢性病、医疗干预和手术、持
续的艾滋病和性病预防、诊断和治疗。

•	 免于强制或强迫性病和艾滋病治疗、强迫流产，和强
制性毒品治疗。

•	 开发、运行和获得性工作者主导的健康和艾滋病项
目。

•	 获得安全性行为和减低伤害的用品。

•	 包括阳性性工作者在内的性工作者有选择工作的自
由。

•	 免于登记，包括将一些要求作为获得医疗服务的条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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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徙的
权利

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离开本国的权利，要求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利，这
些请求应当不带偏见地被进行处理。

•	 回到母国的权利，当面临国家／社区暴力或者其他人
权侵害时申请庇护的权利：性工作者不能回到危险的
环境当中。

•	 在本国或本市自由移动的权利。

•	 免于任意逮捕、驱逐或遣返，特别时以反人口拐卖的
名义。

•	 免于奴役的权利，如强迫劳动和债役劳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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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作者享有以下基本权利：

•	 自由选择工作（包括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）的权利 。

•	 关于劳动条件、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法律和政策框架。
至少，性工作必须与ILO的基本原则相一致，与其他劳
动者一起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法律保护。

•	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，性工作者获得同等待遇和尊
重，免于健康威胁和侵犯，包括性暴力和身体暴力。

•	 不因为曾经从事性工作而遭受歧视性的解雇。

•	 享有同等的劳动法律和其他劳工权利。

工作和自
由选择职
业的权利



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
The Matrix   62 Newhaven Road   Edinburgh   EH6 5QB   Scotland UK

www.nswp.org   secretariat@nswp.org   +44 (0)131 553 25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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